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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5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 2016-003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其担保人民币 5,000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975.32 万元，在股东大会批准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以其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止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人民币 11,808.2

万元，均是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电子制造公司”）为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5,000万元。 

本公司于2013年5月20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为电子制造公司人民币

10,000万元融资提供担保；于2015年6月30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为电子制

造公司新增人民币6,000万元融资提供担保，有效期均至2016年6月30日。 

本公司同意为电子制造公司上述融资提供担保，有效期至2016年6月30日。电子制造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截止公告之日，本公司为电子制造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2,975.32万元，在股东大会批准总额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美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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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贵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数字视音频产品、信息家电、通信系统及终端、IT 产品和电

子元器件、工模夹具；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配套服务。对外承接相关产品的设计、加工、

组装、测试业务；表面贴装设备的安装、调试及维修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涉及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2、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64,195.83 66,078.51

总负债 31,866.20 31,453.41

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 31,842.20 31,441.86

净资产 32,329.63 34,625.10

 2014 年度 2015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95,212.98 66,425.07

净利润 3,593.35 2,295.47

电子制造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占股 75%，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佳恒兴业

有限公司占股 2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电子制造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同意为电子制造公司上述融资提供担保，有期至2016年6月30

日，电子制造公司以其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授权总经理全权处理

为子公司（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制造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融资提供担保事宜，

有效期至2016年6月30日（详见本公司于2013年5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之相

关公告）。 

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总经理全权处

理为电子制造公司新增人民币6,000万元授信提供担保事宜，有效期至2016年6月30日（详



3 

见本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之相关公告）。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电子制造公司为本公司重要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为本公司主营业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公司因其业务发展提供融资担保符合本公司的利益，电子制造公司提

供的反担保足以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电子制造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为本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生产经营情况良好，业务发展稳健，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为其融资提供担保有利于

促进其拓展业务和承接项目，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利益。本次担保数额在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的总额内，担保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且电子制造公司已出具反担保书，以其全部资

产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1,808.2 万元，

占本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3.71％。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并无

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日 

 

报备文件：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反担保书 

（三）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董事会决议 

（五）电子制造公司财务报表 


